
《庆元县水上运动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地块土壤

污染状况初步调查报告》主要内容公示 

 

庆元县水上运动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地块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濛洲

街道喜鹊村，东至松源溪，南至松源溪，西至松源溪，北至反洋线。本地块调查

面积约 58388m2。根据 Google earth 历史影像、现场调查及人员访谈，本地块在

1998 年以前一直为农用地；1998 年地块内东南侧建成了庆元县种子公司，其余

区域一直为农用地；1998-2006 年，地块内农用地内搭建部分香菇棚；2006 年至

今，农用地区域香菇棚逐渐增多，直至一定规模。2013 年庆元县种子公司厂房出

租给香菇冷藏企业使用；2017 年种子公司厂房进一步出租逸晨木业、庆元县久

亿木业有限公司及庆元县扬鑫木材加工厂使用，庆元县久亿木业有限公司约

2023 年搬离，后该公司区域出租给另一家竹制品企业，该竹制品企业生产约 1 年

搬离，之后该厂房闲置至今。截至目前，地块内的在产企业有扬鑫木材加工厂、

香菇冷藏企业及逸晨木业，其他厂房均已闲置，农用地内有周边居民种植的应季

蔬菜。依据人员访谈，本地块未来规划用途为体育用地（A4）及公园绿地（G1）。 

现已完成初步调查工作，根据《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境

保护部令 第 42 号）相关要求，应通过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初步调查报告主

要内容，现对初步调查报告主要内容公示如下： 

（1）本地块内历史上及现状主要为农用地、工业用地、农村道路等，地块

内东南侧为工业用地，工业用地历史上存在过的企业主要有逸晨木业、庆元县种

子公司、庆元县久亿木业有限公司、香菇冷藏企业、庆元县扬鑫木材加工厂等。

初步调查共在地块内布设 13 个土壤点位（9 个柱状样点位，4 个表层样点位）、

4 个地下水点位，采集并送检地块内土壤样品 23 个，地下水样品 4 个。检测指

标为国标 45 项基本指标、pH 值、甲醛、石油烃（C10-C40）。 

（2）检测结果表明：通过与《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河北省地方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DB13/T5216-2022）中第一类用地风险筛选值对比分析可知，土壤样品中检出

pH 值、重金属和无机物指标 6 种（铜、镍、镉、铅、汞、砷）、石油烃（C10-C40）

和甲醛，土壤样品中各污染物检出值均低于本项目确定的筛选值标准。通过与《地



下水质量标准（GB14848-2017）》IV 类标准和《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

规定（试行）》（沪环土[2020]62 号）中的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对比分析可知，

地下水样品中 pH 值、色度、臭和味、肉眼可见物、总硬度、溶解性固体总量、

氯化物、挥发酚、耗氧量、氨氮、硫化物、碘化物、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硫

酸盐、氟化物、铝、铁、钠、锰、铜、锌、镉、铅、汞、砷、硒、可萃取性石油

烃（C10-C40）、甲醛等指标有检出，各污染物检出浓度均满足本项目确定的筛选

值标准。 

（3）综上，本地块内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里的第一类用地要求，可作为

体育用地（A4）进行开发，无需进一步详细调查。 

 

 

 

 

公示时间：2025.02.8~2025.02.13 

联系人：刘建伟 

联系电话：0578-6056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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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